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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全國國土計畫（草案）」農業發展專案小組

簡報單位：城鄉發展分署107.1.10

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貳、社會關注議題
參、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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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5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農業生產環境資源保護及發展策略
㇐. 加強農業用水管理：掌握現有非農業使用對農業灌溉用水及地
下水汙染之影響情形，並逐步輔導設置專管分流或其他方式避
免影響農業灌溉用水，並輔導業者興建廢水處理設施以符合灌
溉用水水質，確保農業生產水質潔淨。

二. 促進大規模農業經營：針對農業生產環境完整度高之農業發展
地區優先投入農政資源，加強農業生產基礎重要設施(灌溉設
施、防護設施等)之建設，提升農業生產之設施條件，以發揮
規模經濟效益。農業主管機關應輔導農民適地適作，有效整合
土地、用水及農產業輔導資源的投入，建立安全生產農地。

三. 維護重要農業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第㇐類應避免新增非農
業使用設施與使用行為，針對各項有影響農業生產之設施、聚
落提出改善與維護農業生產環境策略，改善農業生產環境品質
。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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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5成⾧管理策略-全國農地總量
 依民國100年全國糧食安全會議訂定2020年糧食自給率目標

40%(以熱量計)全國應維持農地資源總量為74萬公頃至81萬公
頃，本計畫以前開數量（74萬公頃至81萬公頃）作為農地需求
總量之目標值。

 【刪除各直轄市、縣市農地資源控管面積內容】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於擬定國土計畫時盤點現有農地資源現況及未
來發展需求，提出轄內應維護農地資源面積總量，經徵詢中央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後納入。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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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5成⾧管理策略-農業生產環境維護與管理
 加強農業用水水質與水量管理：廢（污）水之放流如有流經農
業發展地區之改善計畫者，水質應以符合灌溉用水水質標準為
最低標準進行管制，如未能達灌溉用水標準者，應以設置專管
分流或其他方式避免影響農業灌溉，並應於中⾧期興建廢水處
理設施以符合灌溉用水水質，以確保糧食生產水質潔淨。

 兼具國土保育性質之農業發展地區應進行績效管制：位於國土
保育地區之農業用地或具國土保育性質之農業發展地區，應在
國土保安與保育之前提下，依據所屬環境敏感地區特性訂定農
業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進行適性之農業生產。

(修正內容)



5

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5成⾧管理策略-農地變更使用基本原則
 農業發展地區第㇐類，除國防、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外，應避免變更為非農業使用。
 農地變更使用，應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擬定之農地資源控管總量及避免影響整體農業經營環境；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之變更使用，除須考量前述（二）條件外，應避免影響整體水土保持、下游河川、灌排水質及符合「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等流域綜合治水理念，以確保外部成本內部化。
 產業發展需要變更農地作非農業使用時，應優先盤點既有產業園區或編定可供該事業用地之土地利用現況，有無閒置利用情形，若確有須變更農地資源需求時，應選擇非屬應維護之農地資源以外之其他農業用地，並提出使用農業用地之必要性、合理性說明，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0條規定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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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６產業發展-農林漁牧業
-發展對策
(㇐)透過農地資源分類分級規劃，確保農地總量並為產業發展有效利用。
…
(八)管制農舍興建：為保護糧食安全以及農地農用之原則，農業發展地區第㇐類以農地農用為原則，不允許新建農舍。農舍之興建，應避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並應兼顧區位合理性及其環境敏感特性。

(修正內容)

農業生產環境維護及改善重點區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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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９土地使用指導事項-農業發展地區-基本原則

(六)農業發展地區申請設置綠能設施，應以與農業經營相結合，且
不影響整體農業生產環境為原則。地面型綠能設施如太陽光電
及地熱發電設施不得設置於農業發展地區第㇐類。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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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９-農業發展地區-各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修正內容)

分類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農業發展地區第㇐類(刪除容許使用項目) 1.為提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之地區。2.為確保國家的糧食生產安全，應積極維護農業生產用地面積數量及完整性，避免夾雜其他使用而造成農地穿孔、切割及碎裂等情形。3.應持續進行農地改良並維護農業生產之基礎重要設施，例如灌溉設施、防護設施等，以提升農業生產條件。4.應以農業生產及必要產銷設施使用為原則，減少非農業生產使用項目，以確保此類土地⾧期為面積完整且生產條件優良的農地資源。5.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農業生產環境者，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得調降其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用項目。6.符合本地區使用原則下，申請辦理㇐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1)考量本地區係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申請辦理㇐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除符合本法第26條許可條件外，應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農業生產所需，且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地需求總量者。(2)申請設立水產養殖設施應詳加調查水資源條件，避免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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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９-農業發展地區-各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修正內容)

分類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刪除容許使用項目) 1.為提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之地區，並得依其產業特性給予不同程度之使用管制，促進農地資源合理利用。2.本地區具有農業生產功能及多元使用價值，依農業發展多元需求規劃為農業生產、加工、配銷或其他農產業發展所需設施綠能使用，但仍以農用為原則，並避免農地持續流失。3.使用地編定類別應與農業生產及其產業發展所需設施為原則，應減少非農業使用項目，以維持農業生產、維護糧食安全之功能。4.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農業生產環境者，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得調降其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用項目。5.符合本地區使用原則下，申請辦理㇐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1)考量本地區係供農業生產及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申請辦理㇐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除符合本法第26條許可條件外，應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農業生產所需，且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地需求總量者。(2)申請設立水產養殖設施範圍，應詳加調查水資源條件，以避免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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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９-農業發展地區-各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修正內容)

分類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農業發展地區第三類(刪除容許使用項目) 1.為提供坡地農業及供營林使用之地區。2.從事坡地農業、林產業經營時，應避免改變原有地形地貌，維護地表植被排水與入滲之功能，並且不得採取土石，以避免坡地災害發生。3.本地區土地使用以適合坡地農業生產及必要產製儲銷設施使用，以及營林必要之設施使用，應避免非坡地農業及非林產業發展所需設施容許使用。從事前述開發利用時應儘量順應自然地形地貌，避免大規模整地行為。4.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農業生產環境者，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得調降其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用項目。5.符合本地區使用原則下，申請辦理㇐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其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如下：(1)考量本地區係供坡地農業及林產業所需，申請辦理㇐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除符合本法第26條許可條件外，應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農業發展所需，且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地需求總量者。(2)申請設立水產養殖設施，應詳加調查水文及地質條件，以避免破壞水土保持，導致坡地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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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９-農業發展地區-各分類之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修正內容)

分類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刪除容許使用項目) 1.為提供農村生活及其相關設施使用之地區。2.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提升農村生活品質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3.屬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農業主管機關認定不妨礙農村生活環境者，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並得調降其使用強度及減少容許使用項目。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本地區係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環境條件符合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類劃設條件之地區，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遵循本計畫農業發展地區第㇐類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辦理都市計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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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９-其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增)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修正內容)

分類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掌握未登記工廠資訊，擬定直轄市、縣（市）未登記工廠輔導及清理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理未登記工廠資訊調查作業，建立未登記工廠數量、區位、面積、產業種類等，並擬定直轄市、縣（市）未登記工廠輔導及清理計畫，進行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輔導。

(二)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
1.屬聚集達㇐定規模以上或在地產業鏈結程度高之既存未登記工廠聚落，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中央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具有優先輔導合法必要者。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非屬低污染產業者，應朝輔導遷廠或轉型方式處理。2.產業主管機關應先查核未登記工廠聚落是否符合產業政策、鄰近產業園區(或產業用地)供給及產業園區規劃配合情形，以及是否符合所訂未登記工廠分級分類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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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９-其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增)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修正內容)

分類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二)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

3.空間區位限制：以不影響整體農業生產環境為前提，且應避免位於農業發展地區第㇐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類，或周邊均為農業發展地區第㇐類或國土保育地區第㇐類。如屬上述區位者，應朝輔導轉型成與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相容之產業或輔導遷廠方式辦理。4.土地開發方式：(1)循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或新訂擴大都市計畫或依本法使用許可程序辦理為原則，不符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者，應先依法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檢討變更程序後始得為之。(2)依法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實施水土保持之處理（維護）及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水土保持法及其他法令規定辦理。(3)依國土計畫法使用許可程序辦理者，應符合前述安全性、公平性、合理性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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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９-其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增)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修正內容)

分類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二)輔導土地合理及合法使用

5.明定既存未登記工廠認定時間點：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明定既存未登記工廠認定時間點，防範業者搶先違規興建獲取不當利益之不當期待，該時間點後新增之違規使用情形應㇐律依法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恢復原狀等，不納入輔導範圍，藉以遏止未登記工廠新增情形。6.公告特定地區內未登記工廠之處理：位於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3條公告特定地區內未登記工廠，並依區域計畫法及相關法規變更為㇐般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及其他使用地者，直轄市、縣(市)國土主管機關得按原使用地性質編定為適當使用地。如未來有擴大使用需求時，應依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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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修正說明
 CH９-其他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增)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修正內容)

分類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三)輔導轉型或遷廠原則

針對非屬低污染產業或無法輔導廠地合法使用者，產業主管機關應按下列措施輔導：1.輔導轉型：轉導轉型為符合所屬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下容許使用範疇之產業使用。2.輔導遷廠：無法輔導其轉型經營者，應配合產業主管機關各項土地優惠措施及廠地供給資訊，遷移至合法產業園區（或產業用地）及其他可供設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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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應建立全國農地總量及直轄市、縣（市）應維護農地資源總量，以避免農地流失。
回應：
 按農發條例第9條規定及100年全國糧食安全會議結論，全國計畫仍納入全國農地應維護總量目標值(74-81萬公頃) 。
 至各直轄市、縣(市)應維護農地總量，因中央資訊掌握不若地方精確，建議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盤點現有農地資源現況及未來需求，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階段研訂，並提報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定，兼顧地方規劃彈性。

貳、社會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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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發展地區是否應劃設為5類，並將都市計畫農業區納入；又農業發展地區第㇐類是否應禁止作農舍使用。
回應：
 都計農業區目前全國約10萬公頃，其中約2萬公頃屬優良農地。依法20條規定，城1指人口、產業活動密集，都市發展程度較高之地區，全歸城1並不合理。惟部分都計農業區具都市發展儲備用地功能，全歸農1亦不合理，因此將未有都市發展需求且符合農1劃設條件之都計農業區，劃設為農5。
 農1得否興建農舍應回歸農發條例規定，以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為前提作把關，惟為維護整體農業生產環境，已按農委會建議，於全國計畫中要求農業發展地區如有居住需求，應於農4中優先興建，避免零星分散於農業發展地區其他分類土地上，並建議農委會適時修正農舍興建相關規定。

貳、社會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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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登記工廠是否納入農業發展地區，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
回應：
 為回應外界關注農地未登記工廠議題，將於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增加「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依法第21條規定，農業發展地區係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產業設施，或相關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因此，未登記工廠聚落如屬農業相關產製儲銷活動所需，始得劃設為農4；如屬工業性質與地方產業鏈結相關者，須由地方政府評估劃設為城2-3，始得輔導其合法化。

貳、社會關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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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結束


